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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7月12日

（2017）浙0324民初5313号
康佳慧：本院受理原告李统海被告康佳慧、潘建

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司法鉴定意见书和开庭传票。

鉴定意见：根据现有的样本材料，送货单上的
“阿香”字迹中的“香”字与样本“香”字是同一人所
写，无法判断“阿”字与样本是否同一人书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
的十五日。提供证据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
后的三十日。答辩期满后，本院将依法组成合议
庭定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 8 时 30 分，在城郊法庭
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791号

薛水泉：本院受理原告周建斌与被告薛水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411 民初79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786号

陈竹平：本院受理原告周建斌与被告陈竹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411 民初78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5045号

陈刚、白雪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信资产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
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及风险提示书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依法
判令被告陈刚、白雪芬共同偿还原告垫付款项
21190.76 元及相应利息 2679.03 元（利息的计算方
式为：以每一笔垫付款为基数，从垫付之日起按照
年利率 6%计算，现暂算至 2018 年 6 月 27 日，此后
的利息继续按年利率6%计算至被告清偿之日止），
暂合计 23869.79 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本
案将定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 9 点 00 分在海宁市人
民法院第十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3947号

杭州易诗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海宁市积派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易诗顿服
饰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8）浙
0481 民初3947 号】，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换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要
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08935元及自起

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1.5 倍计算至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判令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海
宁市人民法院审判员姚建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邬伟良、吴胜平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8年10月29日15
时00分正在海宁市人民法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380号

景军：本院受理周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481民初
3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238号

黄根锋、周斌：本院受理原告费玉章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
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835号

潘明华、沈建华、莫天法、潘明芳：本院受理原告
江建业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上
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465号

潘建锋：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宏利达针织品
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上述
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614号

蒋渊丽：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建龙纺织品
经营部与被告蒋渊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502 民初 161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618号

林金泉：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建龙纺织品经

营部与被告林金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502 民初 1618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855号

陈建新：本院受理原告孙建强与被告陈建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整（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三楼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856号

陈建新：本院受理原告孙桂泉与被告陈建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整（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三楼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368号

付小新：本院受理原告马建平诉被告付小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
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人民法
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755号

徐建国：本院受理原告叶阿三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908号

吴超：本院受理原告杨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502民初190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环城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945号

戴永强：本院受理原告曹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64号

钱国平：本院受理原告叶建与钱国平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我院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 0502 民初 2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3号

陶兴明：本院受理原告程小华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4号

朱战友：本院受理原告卢汉飞诉你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221号

湖州吴兴一千盆老灶连锅火锅店：本院受理原
告湖州华吉食品贸易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502民初822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
主文内容为：被告湖州吴兴一千盆老灶连锅火锅
店 支 付 原 告 湖 州 华 吉 食 品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货 款
104290.50 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
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408号
沈琪霞：本院受理原告沈耀锋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412号

高志浩：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男邦布业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88号

陈大勇：本院受理原告湖州新名典布业贸易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586号

赵永伟：本院受理原告湖州新名典布业贸易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569号

张锦华：本院受理原告吴兴向前服装整理加工
厂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296号

胡汉民、沈金女、胡丽娟：本院对原告陈树华诉
你们、沈顶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503 民初 296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陈树华撤回起诉；
本案诉讼费 6 550 元，由原告陈树华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奋战在执行最前沿

周聪是秀洲法院法警大队副大队长，

36岁的他从2004年起至今已在执行战线

上奋战了14载。看着他在重重案卷中埋

首工作，你一定想不到此时他身上还戴着

24小时动态心电图监测仪。不久前，周聪

因心律失常晕倒，在医院做完检查后，他挂

心正在办理的执行案，马上回到单位，医生

只好让他戴着监测仪上班。

在秀洲法院执行局，像周聪这样拼命

的“执行大侠”还有不少，他们都默默化身

为不可或缺的螺丝钉，将秀洲法院决胜“基

本解决执行难”的决心与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利益牢牢铆紧，不断苦练“内功”，练就了

“火眼金睛”。

在被执行人嘉兴某机械公司厂房拍

卖前夕，杨某向秀洲法院递交了一份材

料，自称是该厂房的承租户之一，并附上

已将20年的租金共计300多万元全数支

付给机械公司实际经营者许某的银行转

账凭证。“肯定没那么简单。”承办该案的

执行干警朱升初第一反应就是要好好核

查这份材料的真实性。经过多次奔波查

证，果然，朱升初的直觉是对的——该租

赁关系是虚假的。在完善的证据面前，杨

某不得不承认自己和许某联合策划“假租

赁”，以阻碍法院拍卖的企图。最终，杨某

因严重妨碍执行，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

益，被法院罚款6万元。

这是秀洲法院持续增强执行惩戒力度

的一个缩影。从“凌晨出击抓老赖”集中执

行行动，到涉浙江浙北针纺城有限公司系

列案件强制搜查行动；从召开“决胜执行

难”再攻坚誓师大会，到广贴《关于督促被

执行人履行义务的公告》；从判决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案，到严惩妨碍执行的各方责

任人，秀洲区法院利用各项举措，不断压缩

“老赖”的生存空间，大幅提升违法成本，使

“老赖”处处受限、寸步难行。

编织网络借力打力

近日，被执行人钱某将拖欠申请执行

人葛某近一年的工资12400元一次性还

清。而就在一个星期前，钱某还抱着一副

无所谓的态度，拒不支付执行款。之所以

出现如此大的转变，得益于秀洲法院与秀

洲拘留所合力开展的司法拘留社会矛盾化

解工作。在钱某被拘期间，执行干警与拘

留所民警对他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教

育、耐心劝导，将拒不执行判决的法律后果

一一告知。最终钱某被说动了，表示愿意

履行债务。

本着“司法联动、资源共享、矛盾同调”

的原则，秀洲法院与秀洲拘留所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于去年6月正式挂牌“社会矛盾

化解工作室”。今年年初，两部门联合出台

《关于司法拘留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规

定》，并组建了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微信群，

实时交流反馈工作情况。上半年，通过司

法拘留成功化解案件87件，执行到位标的

1170.4万元。

秀洲法院深知，执行工作要破除单兵

作战的格局，应加强与各相关部门的通力

合作。近年来，该院持续完善与国土、住建

等部门的协作联动机制，同时还跨域与江

苏苏州市吴江区法院加强省际协作，签署

了《异地执行相互协作工作机制备忘录》。

如今，通过编织多元网络，秀洲法院在执行

工作上实现了借力打力。

嘉兴秀洲法院：

高举司法利剑力克“老赖”
通讯员 秀舟

“执行不比蜀道易，查追堵擒用足计。强制手段出重击，智慧规范舒双

翼……”朗朗上口的顺口溜，道出了法院在攻克“执行难”这一妨碍公平正义、

损害人民利益的痼疾中大招、狠招、新招频出的“独门绝学”。

“老赖”或隐姓埋名东躲西藏，或无理耍横左拖右抗，在与他们的交锋中，

执行干警只有运筹帷幄，方能决胜千里。嘉兴市秀洲区法院深谙此道，在“基

本解决执行难”的决战之年，向“老赖”亮出了强大的“武力值”：上半年执行收

案2041件，执结1817件，同比分别上升20.84%和30.06%，执结标的11.7

亿余元。


